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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
考评人员、内部质量督导人员劳务报酬管理办法（试行）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办公室：
为加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人员、内部质量督导人员（以下统称评价专家）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评价专家行为，保障评价专家权益，保证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下称评价机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试行）》《湖北省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工作规程（试行）》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劳务报酬应当按照评价专家参加评价活动的时间计算。负责组织评价活动的评价机构宣布评价开始为开始时间，评价专家在评价结果确认表上签字为结束时间。
第二条 评价机构应当合理安排评价时间，原则上评价专家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评价专家在评价期间的用餐、休息等保障工作由评价机构负责，用餐、休息时间不计入评价时间。
第三条 评价专家劳务报酬（税后）支付标准：
（一）评价时间不超过2小时，劳务报酬为300元（高级考评员400元）；
（二）评价时间超过2小时，每增加0.5小时劳务报酬增加50元，不足0.5小时的按0.5小时计算；评价时间达到8小时，每增加0.5小时劳务报酬增加100元，不足0.5小时的按0.5小时计算；
（三）评价专家已经到达评价地点，尚未开始评价工作，但评价活动非评价专家自身原因导致停止或改期进行，或者需要评价专家本人主动回避的，应当向评价专家支付不低于150元的误工费，已经开始评价的，按照前述标准执行；
（四）对同一评价活动重新评价的专家，按照前述标准支付劳务报酬；因评价专家未履职尽责导致原评价小组进行重新评价的，不再支付原评价小组评价专家劳务报酬；
（五）评价工作当天未完成的，次日重新按照前述标准计算劳务报酬。
第四条 评价专家参加本地评价，其往返的交通费包含在评价劳务报酬中；评价专家参加异地评价，其往返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由评价机构凭据报销；劳务报酬（税后）在前述标准上浮25%。
第五条 评价专家未完成评价工作擅自离开评价现场或者在评价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不得获取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评价差旅费。
第六条 当次评价活动结束后，评价机构应当组织参加评价的评价专家填写《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专家劳务报酬（税后）确认表》（见附件1）并及时向评价专家支付劳务报酬。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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